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文件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新财社 〔⒛19〕 18号

关于加强自治区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专项资金
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区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(卫生计生委 ),各地(州 、

市)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 (卫生计生委 )∶

为加强和规范自治区计划生育奖励挟助专项资金 (以 下简称
“
奖挟专项资金

”)财务管理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现将财务管

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奖扶专项资金范围

奖扶专项资金指中央和自治区为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、促

进人口均衡发展制定的各项计划生育奖励挟助资金。

二、账务核算基本要求

奖扶专项资金应当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,按照奖励扶助项

目,实行分项核算,专项管理,专款专用。每项奖励挟助资金收

入、支出、退回分项分开核算,各专项资金之间不得相互挤占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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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剂。由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统一进行账务处理。

三、发放形式

奖扶专项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,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将奖

扶专项资金直接支付到奖励挟助对象个人账户,县级卫生健康
(卫生计生)部 门负责奖励扶助对象在金融代理发放机构开设个

人储蓄账户事项。金融代理发放机构直接将奖扶专项资金发放到

人到户。

四、奖扶专项资金拨付

各级财政、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要按照奖扶专项资金

拨付时限要求,及时拨付下级部门,确保奖扶专项资金按时兑现

到奖励扶助对象手中。各地 (州 、市)财政部门在收到自治区财

政奖扶专项资金指标文件后,在 30日 内会同同级卫生健康 (卫

生计生)部 门将资金分配下达下级财政部门;县 (市 、区)财政

部门收到上级财政部门奖扶专项资金指标文件后,在 30日 内将

资金分配下达到同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。

县 (市 、区)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收到奖扶专项资金

后,在 30日 内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,直接支付到金

融代理发放机构,金融代理发放机构将奖挟专项资金划拨至奖励

挟助对象个人储蓄账户。

五、奖扶专项资金退回
(一 )奖励挟助对象资金退回程序。对已享受奖励扶助政策

的奖励对象,因 生育意愿发生改变,审批错误或其他原因退回的

奖扶专项资金,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负责及时、足额

追缴。退回资金由奖扶对象直接缴入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 )

部门账户,或 由计生专干集中收缴后,统一缴入县级卫生健康(卫

生计生)部 门账户。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为退回奖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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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人员开具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,作为缴费凭证。

(二 )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 )部门退回程序。县级卫生

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收到奖扶对象退后的奖扶专项资金后,分

项目记账,每月底与银行对账无误后,缴入县级财政国库。如果

签订分期退款协议,作挂账处理。

六、结佘资金申报

结余资金包括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当年停发部分

奖励扶助对象而产生的发放结余,以及奖励扶助对象退回的资

金。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统计的结佘资金经同级财政

部门确认无误后,于次年自治区计划生育数据会审时上报自治区

卫健委,自 治区财政根据自治区卫健委审核后的结佘数,抵扣各

县市奖励挟助资金。结余数的时点以会计年度为准,即为每年 12

月 31日 的结佘数。

七、加强对账管理

财政部门与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要加强对账工作,双

方按季度对账,做到账表相符。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与银

行、金融代理发放机构按月及时对账,做到账账相符。

八、各部门职责

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负责核实奖励挟助对象人数,编

制资金需求计划,掌握并监督金融代理发放机构建立奖励对象个

人储蓄账户 (或利用奖励对象现有账户 ),督促金融代理发放机

构将奖扶专项资金及时划转到个人账户。加强宣传和监督管理。

财政部门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,收到奖励对象人

数及资金需求计划后,认真复核,及时足额拨付资金,加强监督

管理。

金融代理发放机构负责为奖励扶助对象建立个人储蓄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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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或利用奖励挟助对象现有账户 ),指定专人进行账户信息登记,

及时与当地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)部 门核对确认信息。在收到财

政部门拨付的奖励扶助专项资金后,及时将奖挟专项资金发放至

奖励扶助对象个人账户,不得以任何理由扣减、拖延打入账户时

间,不得收取手续费,并将发放情况反馈卫生健康 (卫 生计生 )

部门,主动接受监督。

九、监督管理

各级财政、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 )部 门可通过委托审计部门、

政府购买服务或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等方式,加强本地区专项资

金监督检查,及时发现和纠正有关问题,确保资金安全。在专项

资金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存在滞留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或虚报、冒

领等违法行为的,依照 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规章处理,涉嫌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附件:《 自治区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专项资金会计处理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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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计划生育奖励扶叻专项资金

会计处理规定

为了规范县级卫生健康 (卫生计生 )部 门计划生育奖励扶助

专项资金 (以 下简称
“
奖扶专项资金

”)会计处理,现规定如下:

一、会计科目设置

奖扶专项资金账目设置
“
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

零余额用款额

度
”、“

经费支出
”、“

其他应收款
”、“

其他应付款
”
等科目,均要

按照奖励项目设置明细科目,如果签订分期退款协议,“其他应

收款
”、“

其他应付款
”
科目按分期退款人进行辅助核算,作挂账

处理。

二、主要账务处理

1.收到财政拨款收入

借:零佘额用款额度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贷:财政拨款收入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预算会计分录:

借:资金结存-零佘额用款额度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

项目)

贷: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2.支 出奖励资金



借:经费支出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贷:零佘额用款额度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预算会计分录:

借: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贷:资金结存一零佘额用款额度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

项目)

3.收到退回的奖励金

借:银行存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贷:其他应付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4.上缴退回的奖励金

借:其他应付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贷:银行存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5.签订分期退款协议,按退款人应退回金额全款挂账

借:其他应收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(辅助核

算项:退款人 )

贷:其他应付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6.分期退款,按每期收到退款人分期还款金额

借:银行存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

贷:其他应收款 (明 细科目:计划生育奖励项目)(辅助核

算项:退款人 )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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